
財 務 委 員 會  
審 核 二 Ｏ 一 一 至 一 二 年 度 開 支 預 算  

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局 長 ： 保 安 局 局 長  
第 14 節 會 議  

答 覆 編 號  問 題 編 號 委 員 姓 名 總 目 綱 領  

S-SB001 S082 謝偉俊  151 出入境管制  
S-SB002 S085 何秀蘭  151 所有  
S-SB003 SV038 涂謹申  151 - 
S-SB004 SV013 陳健波  122 道路安全  
S-SB005 SV027 余若薇  122 防止及偵破罪案  
S-SB006 SV037 余若薇  70 入境後管制  
S-SB007 S083 謝偉俊  70 入境時管制  
S-SB008 S084 黃毓民  45 消防服務  



 
 審 核 2011-12 年 度  答 覆 編 號  

開 支 預 算  S-SB001 

 問 題 編 號  
  S082 

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總 目 ：  151 政 府 總 部 :保 安 局  分 目 ：  

綱 領 ：  (3)  出 入 境 管 制  

管 制 人 員 ：  保 安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局 長 ：  保 安 局 局 長  

問 題 ：  

現 時 負 責 「 外 遊 警 示 制 度 」 (下 稱 制 度 )運 作 的 部 門 編 制 為 何 ？ 維 持 「 制 度 」 運 作

每 年 需 多 少 開 支 ？ (請 列 出 官 員 數 目 、 官 員 職 級 與 及 官 員 薪 酬 資 料 ) 

在 新 財 政 年 度 ， 局 方 會 否 增 加 人 手 和 資 源 ， 改 善 「 制 度 」 覆 蓋 範 圍 和 認 受 性 ？ 如

會 ， 請 提 供 具 體 人 力 資 源 和 開 支 資 料 。  

提 問 人 ：  謝 偉 俊 議 員  

答 覆 ：  

保 安 局 負 責 「 外 遊 警 示 制 度 」 的 日 常 運 作 ， 包 括 監 察 可 能 影 響 香 港 居 民 的 人 身 安

全 風 險 的 事 故，並 就 外 遊 警 示 及 其 他 相 關 資 料 作 出 評 估。一 般 來 說，遇 大 型 事 故 ，

保 安 局 會 連 繫 相 關 機 構 ， 包 括 外 交 部 駐 港 特 派 員 公 署 、 入 境 事 務 處 (入 境 處 )、 新

聞 處 、 運 輸 及 房 屋 局 、 旅 遊 事 務 處 等 ， 搜 集 資 料 並 作 出 風 險 評 估 後 ， 才 決 定 是 否

發 出 、 調 整 或 維 持 外 遊 警 示 。 在 執 行 層 面 ， 保 安 局 的 工 作 由 入 境 處 「 協 助 在 外 香

港 居 民 小 組 」 支 援 。 該 小 組 24 小 時 運 作 ， 入 境 處 人 員 會 從 在 外 遇 事 求 助 者 和 其

他途 徑 了 解 出 現 事 故 地 點 的 情 況 ， 並 向 保 安 局 提 供 資 料 和 意 見 ， 以 協 助 局 方 評 估

發 出 外 遊 警 示 的 需 要。小 組 並 負 責 聯 絡 求 助 的 港 人 或 其 在 港 家 人，提 供 所 需 協 助。 

「 外 遊 警 示 制 度 」 屬 於 保 安 局 常規工 作 一 部 份 ，負責單位於 2011-12 年 度 的 人 手

編 制 有 7 個 職 位（包 括 1 名 首 長 級 丙 級 政 務 官 、 1 名 高 級 政 務 主 任 、 1 名 政 務 主

任、1 名 一 級 私 人 秘 書、1 名 二 級 私 人 秘 書及 2 名 入 境 處 借 調 的 總 入 境 事 務 主 任），

涉 及 的 每 年 薪 金 開 支 總 額 按 薪 級 中 點 估 計 的 年 薪 值 計 算 約 為 533 萬 元 。  



 

入 境 處「 協 助 在 外 香 港 居 民 小 組 」於 2011-12 年 度 的 人 手 編 制 有 23 個 職 位（ 包 括

1 名 總 入 境 事 務 主 任 、 3 名 高 級 入 境 事 務 主 任 、 12 名 入 境 事 務 主 任 、 5 名 入 境 事

務 助 理 員 及 2 名 文 書 助 理 ）， 涉 及 的 每 年 薪 金 開 支 總 額 按 薪 級 中 點 估 計 的 年 薪 值

計 算 約 為 951 萬 元 。   

保 安 局 會 因 應 運 作 需 要 ， 檢 討 現 行 資 源 安 排 。  

 

 

 

簽 署 ︰   

姓 名 ：  張 琼 瑤  

職 銜 ：  保 安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日 期 ：  .3.2011 



 
 審 核 2011-12 年 度  答 覆 編 號  

開 支 預 算  S-SB002 

 問 題 編 號  
  S085 

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總 目 ：  151 – 政 府 總 部 :保 安 局  分 目 ：  

綱 領 ：   

管 制 人 員 ：  保 安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局 長 ：  保 安 局 局 長  

問 題 ：   

請 按 部 門 劃 分 ， 告 知 保 安 局 及 其 轄 下 各 部 門 分 別 在 2009-10 和 2010-11 年 度 實 際

使 用 多 少 資 源，及 預 算 在 2011-12 年 度 預 留 多 少 資 源 予 下 列 項 目 ?以 及 局 方 和 轄 下

每 個 部 門 的 該 等 活 動 的 內 容 及 政 策 目 標 為 何  

(a) 本 港 官 員 到 內 地 作 公 務 考 察、交 流 及 會 議 的 開 支、參 與 的 本 港 官 員 級 別 及 人

次 (請 按 省 級 行 政 區 分 項 ， 廣 東 省 內 按 市 分 項 )  

(b) 在 本 港 境 內 與 內 地 官 員 和 部 門 交 流、酬 酢 及 會 議 開 支、參 與 的 本 港 和 內 地 官

員 級 別 及 人 次 (請 按 省 級 行 政 區 分 項 ， 廣 東 省 內 按 市 分 項 )  

(c) 本 港 官 員 到 外 地 作 公 務 考 察、交 流 及 會 議 的 開 支、參 與 的 本 港 官 員 級 別 及 人

次 (包 括 台 灣 、 澳 門 ， 請 按 洲 份 及 國 家 /地 區 分 類 )  

(d) 在 本 港 境 內 與 外 地 官 員 和 部 門 交 流、酬 酢 及 會 議、參 與 的 本 港 和 外 地 官 員 的

級 別 及 人 次 (包 括 台 灣 、 澳 門 ， 請 按 洲 份 及 國 家 /地 區 分 類 )  

提 問 人 ：  何 秀 蘭 議 員  



 

 

答 覆 ：  

在 2009-10 及 2010-11 年 度 ， 本 局 及 轄 下 部 門 就 人 員 作 公 務 考 察 、 交 流 、 酬 酢 及

會 議 使 用 的 資 源 詳 情 請 參 閱 下 列 附 表 ：  

 

活 動  附 件  

本 地 政 府 人 員 到 內 地 /澳 門 /台 灣 作 公 務 考 察 、 交 流 及 會 議 的

開 支 、 參 與 的 人 員 級 別 及 人 次  
附 件 一  

在 本 港 境 內 與 內 地 /澳 門 /台 灣 政 府 人 員 和 部 門 交 流 、 酬 酢 及

會 議 開 支 、 參 與 的 本 地 和 內 地 /澳 門 /台 灣 政 府 人 員 的 級 別 及

人 次  

附 件 二  

本 地 政 府 人 員 到 外 地 作 公 務 考 察 、 交 流 及 會 議 的 開 支 、 參 與

的 人 員 級 別 及 人 次  
附 件 三  

在 本 港 境 內 與 外 地 政 府 人 員 和 部 門 交 流 、 酬 酢 及 會 議 開 支 、

參 與 的 本 地 和 外 地 政 府 人 員 的 級 別 及 人 次  
附 件 四  

 

上 述 活 動 包 括 出 席 國 際 性 論 壇、探 訪、經 驗 分 享、交 流 專 業 意 見、簽 署 協 定 等，

藉 此 加 強 香 港 與 內 地 及 外 地 的 合 作，維 持 緊 密 的 夥 伴 關 係，以 及 提 升 本 港 各 保

安 範 疇 的 執 法 和 服 務 水 平 。  



 

 

在 制 定 2011-12 年 度 預 算 時，我 們 只 作 整 體 計 劃，有 關 預 算 開 支 請 參 閱 下 表 ： 

預 算 開 支  (萬 元 )  政 策 局 /部 門  

到 內 地 及 外 地 公 務 考 察、交

流 及 會 議  
在 本 港 境 內 與 內 地 及 外 地 官

員 和 部 門 交 流 、 酬 酢 及 會 議

保 安 局  197 20 

醫 療 輔 助 隊  4  1 

政 府 飛 行 服 務 隊  114 8 

民 眾 安 全 服 務 處  1  0.3 

消 防 處  200 20 

香 港 海 關  537 48 

入 境 事 務 處  115 38 

香 港 警 務 處  1 ,214 230 

懲 教 署  134 30 

 

 

 

簽 署 ︰   

姓 名 ：  張 琼 瑤  

職 銜 ：  保 安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日 期 ：  .3.2011 
 



附 件 一 ： 本 地 政 府 人 員 到 內 地 /澳 門 /台 灣 作 公 務 考 察 、 交 流 及 會 議 的 開 支 、 參 與 的 人

員 級 別 及 人 次  

      

 
 2009-10  2010-11   

政策局/部門 目的地 
實際 

開支 

($'000) 
目的地 

預算 

開支 

($'000)

參與本地政府人員級別

及總人次 

保安局 

北京市 

山東省 

廣東省 

廣西壯族自治區 

澳門 

    
213 

北京市 

上海市 

福建省 

雲南省 

廣東省 

澳門 

    
394 

約 110 名不同級別的人

員 (由局長或高級人員

率領外訪) 

醫療輔助隊 
北京市 

四川省 
    

88  北京市 
    

39  

約 10 名不同級別的人員

(由總參事或高級人員率

領外訪) 

政府飛行服務隊 

北京市 

上海市 

天津市 

福建省 

廣東省 

內蒙古自治區 

澳門 

    
164 

上海市 

福建省 

陝西省 

四川省 

廣東省 

澳門 

    
84  

約 60 名不同級別的人員

(由總監或高級人員率領

外訪) 

安徽省 福建省 

福建省 甘肅省 

海南省 北京市 

北京市 江蘇省 

江蘇省 山西省 

江西省 山東省 

山西省 四川省 

山東省 雲南省 

雲南省 浙江省 

廣東省 廣東省 

內蒙古自治區 澳門 

澳門 台灣 

香港海關 

台灣 

 

 

    
1,067 

  

    
1,203 

約 450 名不同級別的人

員 (由關長或高級人員

率領外訪) 



 2009-10  2010-11   

政策局/部門 目的地 
實際 

開支 

($'000) 
目的地 

預算 

開支 

($'000)

參與本地政府人員級別

及總人次 

上海市 北京市 

貴州省 上海市 

遼寧省 陝西省 

甘肅省 河南省 

江蘇省 貴州省 

雲南省 廣東省 

廣東省   

懲教署 

澳門 

    
428 

  

    
488 

約 130 名不同級別的人

員 (由署長或高級人員

率領外訪) 

北京市 北京市 

上海市 上海市 

天津市 四川省 

四川省 遼寧省 

遼寧省 貴州省 

陝西省 陝西省 

河南省 浙江省 

浙江省 黑龍江省 

黑龍江省 湖南省 

湖南省 江西省 

雲南省 甘肅省 

福建省 雲南省 

廣東省 海南省 

廣西壯族自治區 廣東省 

西藏自治區 澳門 

香港警務處 

澳門 

    
2,236 

  

    
3,365 

約 790 名不同級別的人

員 (由處長或高級人員

率領外訪) 

北京市   

上海市   

江西省 北京市 

吉林省 江西省 

四川省 江蘇省 

福建省 廣東省 

河南省 西藏自治區 

廣東省  

入境事務處 

澳門 

    
344 

  

    
480 

約 170 名不同級別的人

員 (由處長或高級人員

率領外訪) 



 2009-10  2010-11   

政策局/部門 目的地 
實際 

開支 

($'000) 
目的地 

預算 

開支 

($'000)

參與本地政府人員級別

及總人次 

消防處 

北京市 

上海市 

江西省 

浙江省 

江蘇省 

廣東省 

廣西壯族自治區 

澳門 

    
375 

北京市 

上海市 

天津市 

江西省 

浙江省 

陝西省 

四川省 

黑龍江省 

廣東省 

廣西壯族自治區

澳門 

    
304 

約 210 名不同級別的人

員 (由處長或高級人員

率領外訪) 

註：每個省市涉及的公務考察、交流或會議可能多於一次   

 
 



 

附 件 二：在 本 港 境 內 與 內 地 /澳 門 /台 灣 政 府 人 員 和 部 門 交 流、 酬 酢 及 會 議 開 支、 參 與 的

本 地 和 內 地 /澳 門 /台 灣 政 府 人 員 的 級 別 及 人 次  

 
2009-10 2010-11 

政策局/部門 
訪客所屬省市 

實際 

開支 

($'000)
訪客所屬省市 

預算 

開支 

($'000)

參與本地政府和內地/澳門/

台灣政府人員級別及總人次

保安局 

北京市 

廣東省 

澳門 

中央政府其他

單位 

105 

北京市 

廣東省 

中央政府其他 

單位 

71 

約 200 名不同級別的本地政

府人員(由局長或高級人員

率領接待到訪人員) 

 

約 420 名不同級別的內地/

澳門政府人員 

政府飛行服務隊 
北京市 

天津市 
- 

北京市 

中央政府其他 

單位 

- 

約 10 名不同級別的本地政

府人員(由總監或高級人員

率領接待到訪人員) 

 

約 30 名不同級別的內地政

府人員 

民眾安全服務處 
北京市 

澳門 
4 - - 

約 10 名不同級別的本地政

府人員(由參事或高級人員

率領接待到訪人員) 

 

約 40 名不同級別的內地/澳

門政府人員 

  北京市 

  上海市 

北京市 天津市 

上海市 福建省 

山東省 雲南省 

湖南省 江蘇省 

廣東省 青海省 

  廣東省 

消防處 

 

75 

內蒙古自治區 

87 

約 210 名不同級別的本地政

府人員(由處長或高級人員

率領接待到訪官員) 

 

約 390 名不同級別的內地政

府人員 



 

2009-10 2010-11 

政策局/部門 
訪客所屬省市 

實際 

開支 

($'000)
訪客所屬省市 

預算 

開支 

($'000)

參與本地政府和內地/澳門/

台灣政府人員級別及總人次

香港海關 

北京市 

福建省 

江蘇省 

廣東省 

澳門 

191 
北京市 

廣東省 

澳門 

309 

約 940 名不同級別的本地政

府人員(由關長或高級人員

率領接待到訪人員) 

 

約 930 名不同級別的內地/

澳門政府人員 

    

北京市 北京市 

浙江省 上海市 

褔建省 江西省 

湖南省 海南省 

湖北省 浙江省 

山西省 福建省 

廣東省 廣東省 

澳門 澳門 

中央政府其他

單位 

中央政府其他 

單位 

入境事務處 

 

150 

  

335 

約 350 名不同級別的本地政

府人員(由處長級人員或高

級人員率領接待到訪人員)

約 560 名不同級別的內地/

澳門政府人員 

  
北京市 

  天津市 

北京市 重慶市 

上海市 河北省 

重慶市 河南省 

貴州省 浙江省 

浙江省 江西省 

江蘇省 山東省 

廣東省 江蘇省 

中央政府其他 廣東省 

單位 寧夏回族自治區

懲教署 

  

44 

中央政府其他 

單位 

70 

約 450 名不同級別的本地政

府人員(由署長或高級人員

率領接待到訪人員) 

 

約 250 名不同級別的內地政

府人員 



 

2009-10 2010-11 

政策局/部門 
訪客所屬省市 

實際 

開支 

($'000)
訪客所屬省市 

預算 

開支 

($'000)

參與本地政府和內地/澳門/

台灣政府人員級別及總人次

    

北京市 北京市 

上海市 上海市 

重慶市 重慶市 

浙江省 褔建省 

褔建省 河北省 

湖南省 雲南省 

湖北省 海南省 

山東省 安徽省 

河北省 甘肅省 

江西省 廣東省 

江蘇省 內蒙古自治區 

雲南省 澳門 

廣東省 台灣 

澳門 

中央政府其他 

中央政府其他 

單位 

單位   

香港警務處 

 

619 

  

777 

約 3 400 名不同級別的本地

政府人員(由處長或高級人

員率領接待到訪人員) 

 

約 6 000 名不同級別的內地/

澳門/台灣政府人員 

         

註：個別內地代表團的考察可能涉及參觀部門多於一個地點  

 



 

附 件 三：本 地 政 府 人 員 到 外 地 作 公 務 考 察、 交 流 及 會 議 的 開 支、參 與 的 人 員 級 別 及

人 次  

 
2009-10 2010-11 

政策局/部門 
目的地 

實際開支 

($'000) 
目的地 

預算開支  

($'000) 

參與本地政府人員級別

及總人次 

保安局 新加坡 

法國 

英國 

印度 

瑞士 

奧地利 

日本 

499 

法國 

奧地利 

南韓 

荷蘭 

馬來西亞 

菲律賓 

印度 

375 
約 20 名不同級別的人

員 (由局長或高級人員

率領外訪) 

醫療輔助隊 - - 新加坡 13 1 名總參事 

政府飛行服務隊 

澳洲 

法國 

南韓 

新加坡 

英國 

美國 

越南 

408 

澳洲 

法國 

英國 

美國 

加拿大 

德國 

瑞典 

445 
約 50 名不同級別的人

員 (由總監或高級人員

率領外訪) 

民眾安全服務處 - - 愛爾蘭 31 
約 5 名不同級別的香港

人員 (由總參事或高級

人員率領外訪) 

消防處 

加拿大 

新加坡 

美國 

英國 

馬來西亞 

德國 

澳洲 

丹麥 

卡塔爾 

匈牙利 

法國 

奧地利 

瑞典 

1,447 

加拿大 

新加坡 

美國 

英國 

馬來西亞 

德國 

澳洲 

韓國 

阿聯酋 

1,748 
約 150 名不同級別的香

港人員 (由處長或高級

人員率領外訪) 



 

2009-10 2010-11 
政策局/部門 

目的地 
實際開支 

($'000) 
目的地 

預算開支  

($'000) 

參與本地政府人員級別

及總人次 

香港海關 

澳洲 

比利時 

哥斯達黎加

斐濟 

法國 

印度 

愛爾蘭 

日本 

哈薩克斯坦

韓國 

墨西哥 

蒙古 

摩洛哥 

荷蘭 

新西蘭 

秘魯 

菲律賓 

新加坡 

瑞士 

泰國 

土耳其 

美國 

德國 

英國 

3,031 

澳洲 

奧地利 

比利時 

巴西 

法國 

印尼 

以色列 

日本 

韓國 

馬來西亞

荷蘭 

新西蘭 

新加坡 

南非 

瑞士 

泰國 

烏克蘭 

阿聯酋 

英國 

美國 

3,379 
約 250 名不同級別的香

港人員 (由關長、或高

級人員率領外訪) 

懲教署 

美國 

新加坡 

日本 

南韓 

德國 

澳洲 

加拿大 

英國 

702 

新加坡 

美國 

瑞典 

加拿大 

比利時 

英國 

荷蘭 

澳洲 

971 
約 80 名不同級別的香

港人員 (由署長或高級

人員率領外訪) 



 

2009-10 2010-11 
政策局/部門 

目的地 
實際開支 

($'000) 
目的地 

預算開支  

($'000) 

參與本地政府人員級別

及總人次 

香港警務處 

法國 

意大利 

卡塔爾 

泰國 

英國 

新加坡 

日本 

韓國 

荷蘭 

比利時 

美國 

印度 

澳洲 

馬來西亞 

德國 

西班牙 

加拿大 

柬埔寨 

奧地利 

斐濟 

菲律賓 

阿聯酋 

4,187 

法國 

馬爾代夫

卡塔爾 

巴西 

英國 

新加坡 

日本 

韓國 

荷蘭 

比利時 

美國 

哥倫比亞

澳洲 

馬來西亞

德國 

摩洛哥 

加拿大 

柬埔寨 

奧地利 

挪威 

愛爾蘭 

老撾 

孟加拉 

越南 

新西蘭 

葡萄牙 

以色列 

泰國 

印尼 

南非 

敍利亞 

阿根廷 

4,573 
約 460 名不同級別的香

港人員 (由處長或高級

人員率領外訪) 

入境事務處 

印尼 

韓國 

德國 

加拿大 

馬來西亞 

菲律賓 

杜拜 

比利時 

瑞典 

泰國 

436 

印尼 

韓國 

德國 

加拿大 

印度 

捷克 

日本 

法國 

孟加拉 

斯里蘭卡 

巴基斯坦 

550 
約 40 名不同級別的香

港人員 (由處長級人員

或高級人員率領外訪) 

      

註：每個國家涉及的公務考察、交流或會議可能多於一次   

 



 

附 件 四 ： 在 本 港 境 內 與 外 地 政 府 人 員 和 部 門 交 流 、 酬 酢 及 會 議 開 支 、 參 與 的 本 地 和 外

地 政 府 人 員 的 級 別 及 人 次  

 
2009-10 2010-11 

政策局/部門 
訪客所屬國家 

實際開

支  

($'000)
訪客所屬國家

預算 

開支 

($'000)

參與本地政府和外地政府人員

級別及總人次 

保安局 

英國 

南韓 

新加坡 

美國 

加拿大 

印度 

印尼 

泰國 

日本 

21 

英國 

南韓 

新加坡 

美國 

印度 

印尼 

泰國 

19 

約 60 名不同級別的本地政府

人員(由局長或高級人員率領

接待到訪人員) 
 
約 80 名不同級別的外地政府

人員 

民眾安全服務處 - - 英國 1 

約 10 名不同級別的本地政府

人員(由總參事或高級人員率

領接待到訪人員) 
 
約 10 名不同級別的外地政府

人員 

消防處 阿聯酋 2 
澳洲 

英國 

德國 

5 

約 20 名不同級別的本地政府

人員(由處長或高級人員率領

接待到訪人員) 
 
約 20 名不同級別的外地政府

人員 

懲教署 

澳洲 

斐濟 

馬來西亞 

菲律賓 

新加坡 

12 
澳洲 

汶萊 

南韓 

10 

約 110 名不同級別的本地政府

人員(由署長或高級人員率領

接待到訪人員) 
 
約 80 名不同級別的外地政府

人員 

入境事務處 

美國 

日本 

南韓 

尼泊爾 

孟加拉 

新西蘭 

伊朗 

泰國 

新加坡 

菲律賓 

英國 

印尼 

15 

美國 

日本 

南韓 

科特廸瓦 

斯里蘭卡 

蘇丹 

莫桑比克 

烏克蘭 

阿爾巴尼亞 

阿根廷 

坦桑尼亞 

6 

約 90 名不同級別的本地政府

人員(由處長或高級人員率領

接待到訪人員) 
 
約 120 名不同級別的外地政府

人員 



 

2009-10 2010-11 

政策局/部門 
訪客所屬國家 

實際開

支  

($'000)
訪客所屬國家

預算 

開支 

($'000)

參與本地政府和外地政府人員

級別及總人次 

香港海關 

澳洲 

比利時 

加拿大 

法國 

德國 

印度 

印尼 

以色列 

意大利 

日本 

馬來西亞 

尼日利亞 

新西蘭 

韓國 

新加坡 

泰國 

英國 

美國 

  

190 

澳洲 

加拿大 

法國 

德國 

印度 

印尼 

以色列 

日本 

馬來西亞 

新西蘭 

新加坡 

美國 

斐濟 

韓國 

蒙古 

荷蘭 

  

166 

約 810 名不同級別的本地政府

人員(由關長或高級人員率領

接待到訪人員) 
 
約 980 名不同級別的外地政府

人員 

香港警務處 

美國 

荷蘭 

澳洲 

新加坡 

泰國 

新西蘭 

英國 

日本 

法國 

馬來西亞 

加拿大 

韓國 

比利時 

德國 

越南 

汶萊 

丹麥 

巴基斯坦 

 

370 

美國 

荷蘭 

澳洲 

新加坡 

泰國 

新西蘭 

英國 

日本 

法國 

馬來西亞 

加拿大 

韓國 

比利時 

德國 

西伯利亞 

越南 

印尼 

菲律賓 

馬爾代夫 

 

1,010# 
 

約 1 960 名不同級別的本地政

府人員(由處長或高級人員率

領接待到訪人員) 
 
約 3 370 名不同級別的外地政

府人員 

      

註：個別國家/地區的代表團的考察可能涉及參觀部門多於一個地點 
#
全年支出包括一筆共 76 萬元的一次性特別撥款，以支付舉辦第一屆國際刑警資訊保安會議所涉及的

場地租金、籌備會議及會議期間使用的文書 / 雜項、餐飲等開支。 

 



 

 
 審 核 2011-12 年 度  答 覆 編 號  

開 支 預 算  S-SB003 

 問 題 編 號  
  SV038 

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總 目 ：  151 – 政 府 總 部  :  保 安 局  分 目 ：  

綱 領 ：   

管 制 人 員 ：  保 安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局 長 ：  保 安 局 局 長  

問 題 ：  
 
 
過 去 4 年 在 保 安 局 局 長 指 揮 及 督 導 下 進 行 的 緊 急 事 件 大 型 演 習 的 種 類 及 次 數 為

何 ? 

 

提 問 人 ：  凃 謹 申 議 員  

答 覆 ：   

 

 在 過 往 數 年 ， 多 項 國 際 盛 事 在 香 港 舉 行 ， 包 括 2005 年 的 世 界 貿 易 組 織

第 6 屆 部 長 級 會 議、2008 年 的 奥 林 匹 克 運 動 會 馬 術 比 賽 及 2009 年 的 東 亞 運 動 會。

為 確 保 各 項 盛 事 得 以 安 全 舉 行 ， 保 安 局 統 領 了 多 項 跨 部 門 的 大 型 演 練 ， 以 測 試 並

操 練 各 政 府 部 門 及 參 與 機 構 對 於 緊 急 事 故 的 合 作 和 應 變 能 力 。  

 

 在 上 述 期 間，保 安 局 主 辦 了 九 次 不 同 類 型 的 大 型 演 習，其 舉 辦 日 期 及 演

習 性 質 ， 資 料 列 舉 如 下 ：  

 

演 練 日 期  

 

事 件  演 習 性 質  

2005 年 10 月 5 日  2005 年 世 界 貿 易 組 織

第 6 屆 部 長 級 會 議  

跨 部 門 的 指 揮 及 控 制 中 心 桌

面 演 習  

•  目 的 為 操 練 聯 合 指 揮 中 心

及 各 部 門 指 揮 及 控 制 中 心

的 運 作 及 協 調 能 力 。  

•  演 習 內 容 包 括 有 關 公 眾 安

全 、 公 共 秩 序 、 治 安 、 交

通 事 故 、 炸 彈 襲 擊 等 模 擬

緊 急 情 况 。  



 

演 練 日 期  

 

事 件  演 習 性 質  

2005 年 10 月 18 日  2005 年 世 界 貿 易 組 織

第 6 屆 部 長 級 會 議  

模 擬 核 生 化 輻 射 襲 擊 的 跨 部

門 大 型 行 動 演 習  

•  目 的 為 操 練 各 部 門 及 有 關

單 位 的 行 動 及 應 變 能 力 。  

•  演 習 內 容 包 括 核 生 化 輻 射

處 理 、 消 除 污 染 、 控 制 人

群 秩 序 、 疏 散 、 大 量 傷 亡

處 理 、 現 場 控 制 、 行 動 調

配 及 善 後 工 作 等 範 圍 。  

2005 年 11 月 18 日  2005 年 世 界 貿 易 組 織

第 6 屆 部 長 級 會 議  

跨 部 門 的 大 型 行 動 演 習  

•  目 的 為 操 練 各 部 門 及 有 關

單 位 對 各 項 緊 急 事 故 的 行

動 及 應 變 能 力 。  

•  內 容 包 括 有 關 公 眾 安 全 、

公 共 秩 序 、 治 安 、 交 通 事

故 、 不 明 氣 體 襲 擊 、 集 體

食 物 中 毒 、 通 訊 系 统 失

靈 、 停 电 、 水 浸 、 火 災 等

模 擬 緊 急 情 况 。  

2007 年 7 月 13 日  2007  「 好 運 北 京 」 體

育 賽 事  

跨 部 門 的 大 型 桌 面 演 習  

•  目 的 為 操 練 各 部 門 及 有 關

單 位 對 各 類 型 緊 急 事 故 的

應 變 能 力 。  

•  演 習 內 容 包 括 有 關 公 眾 安

全 、 公 共 秩 序 、 治 安 、 恐

怖 襲 擊 、 交 通 事 故 、 通 訊

系 统 失 靈 、 停 电 、 水 浸 、

颱 風 等 模 擬 緊 急 情 况 。  

2008 年 5 月 22 日  2008 年 奥 林 匹 克 運 動

會 馬 術 比 賽  

跨 部 門 的 大 型 桌 面 演 習  

•  目 的 為 操 練 各 部 門 及 有 關

單 位 對 各 類 型 緊 急 事 故 的

應 變 能 力 。  

•  演 習 內 容 包 括 有 關 公 眾 安

全 、 公 共 秩 序 、 治 安 、 恐

怖 襲 擊 、 傳 染 病 爆 發 、 集

體 食 物 中 毒 、 交 通 事 故 、

地 下 鐵 列 車 故 障 、 天 橋 倒

塌 、 通 訊 系 统 失 靈 、 火 災

等 模 擬 緊 急 情 况 。  



 

演 練 日 期  

 

事 件  演 習 性 質  

2008 年 7 月 16 日 至  

2008 年 7 月 17 日  

2008 年 奥 林 匹 克 運 動

會 馬 術 比 賽  

跨 部 門 指 揮 及 控 制 中 心 運 作

演 習  (為 期 兩 天 ) 

•  目 的 為 操 練 聯 合 指 揮 中 心

及 各 部 門 指 揮 及 控 制 中 心

的 運 作 及 協 調 能 力 。  

•  演 習 內 容 包 括 有 關 公 眾 安

全 、 公 共 秩 序 、 治 安 、 交

通 事 故 、 炸 彈 襲 擊 、 颱 風

火 災 等 模 擬 緊 急 情 况 。  

2008 年 7 月 18 日  2008 年 奥 林 匹 克 運 動

會 馬 術 比 賽  

模 擬 核 生 化 輻 射 襲 擊 的 跨 部

門 大 型 行 動 演 習  

•  目 的 為 操 練 各 部 門 及 有 關

單 位 的 行 動 及 應 變 能 力 。  

•  演 習 內 容 包 括 核 生 化 輻 射

處 理 、 消 除 污 染 、 控 制 人

群 秩 序 、 疏 散 、 大 量 傷 亡

處 理 、 現 場 控 制 、 行 動 調

配 及 善 後 工 作 等 範 圍 。  

2009 年 11 月 20 日  2009 年 東 亞 運 動 會  跨 部 門 指 揮 及 控 制 中 心 運 作

演 習  

•  目 的 為 操 練 聯 合 指 揮 中 心

及 各 部 門 指 揮 及 控 制 中 心

的 運 作 及 協 調 能 力 。  

•  演 習 內 容 包 括 有 關 公 眾 安

全 、 公 共 秩 序 、 治 安 、 交

通 事 故 、 炸 彈 襲 擊 、 颱 風

火 災 等 模 擬 緊 急 情 况 。  

2010 年 11 月 5 日  - 跨 部 門 的 大 型 桌 面 演 習  

•  目 的 為 操 練 各 部 門 對 於 香

港 境 外 發 生 嚴 重 緊 急 事

故 、 災 難 事 件 或 其 他 突 發

事 件 的 應 變 措 施 及 能 力 。  

•  演 習 內 容 模 擬 境 外 發 生 大

型 災 難 事 件 影 響 當 地 港 人

安 全 。  

 

簽 署 ︰   

姓 名 ：  張 琼 瑤  

職 銜 ：  保 安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日 期 ：  .3.2011 



 

 
 審 核 2011-12 年 度  答 覆 編 號  

開 支 預 算  S-SB004 

 問 題 編 號  
  SV013 

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總 目 ：  122 香 港 警 務 處  分 目 ：  

綱 領 ：  (3)  道 路 安 全  

管 制 人 員 ：  香 港 警 務 處 處 長  

局 長 ：  保 安 局 局 長  
[註 ： 以 下 問 題 涉 及 的 事 宜 屬 運 輸 及 房 屋 局 的 政 策 範 圍 。 因 此 ， 有 關 的 答

覆 由 香 港 警 務 處 製 備 ， 並 經 過 運 輸 及 房 屋 局 的 審 閱 。 ] 

問 題 ：  請 提 供 警 隊 在 過 去 三 年 (即 2008-09 至 2010-11 年 度 )針 對 不 安 全 及 /或 非

法 使 用 單 車 徑 所 採 取 行 動 (特 別 是 檢 控 行 動 )的 數 字 。  

提 問 人 ：  陳 健 波 議 員  

答 覆 ：  警 隊 不 時 舉 行 有 關 單 車 安 全 的 宣 傳 及 教 育 活 動，但 沒 有 備 存 有 關 活 動 數

字 。  

 警 隊 並 沒 有 備 存 針 對 不 安 全 及 /或 非 法 使 用 單 車 徑 的 檢 控 數 字 。 以 下 是

涉 及 有 關 騎 踏 單 車 者 的 違 例 事 項 發 出 的 傳 票 數 字 以 供 參 考 ：  

  2008 2009 2010 

有 關 騎 踏 單 車 者 的 違 例 事 項 * 5 403 7 008 9 227 

 

   *主 要 包 括 在 行 人 道 上 騎 踏 單 車 、 騎 踏 單 車 時 並 沒 有 開 亮 所 需 車 燈 、 及

不 小 心 騎 踏 單 車 等 。  

 

 

簽 署 ︰   

姓 名 ：  曾 偉 雄  

職 銜 ：  警 務 處 處 長  

日 期 ：  31.3.2011 



 

 
 審 核 2011-12 年 度  答 覆 編 號  

開 支 預 算  S-SB005 

 問 題 編 號  
  SV027 

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總 目 ：  122 香 港 警 務 處  分 目 ：  

綱 領 ：  (2)  防 止 及 偵 破 罪 案  

管 制 人 員 ：  香 港 警 務 處 處 長  

局 長 ：  保 安 局 局 長  

問 題 ：  就 問 題 編 號 2497 及 答 覆 編 號 SJ019， 請 提 供 過 去 幾 年 接 獲 涉 及 家 庭 暴

力 刑 事 案 件 的 數 目 和 有 關 簽 保 、 檢 控 及 定 罪 的 統 計 數 字 (如 有 )。  

提 問 人 ：  余 若 薇 議 員  

答 覆 ：  過 去 三 年 ， 警 方 處 理 家 庭 暴 力 ( 1 )刑 事 案 件 的 數 字 如 下 :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家 庭 暴 力 刑 事 案 件 ( 2 )  2  341 2 373 2 157 
  

 註 :  (1)   家 庭 暴 力 是 指「 任 何 在 一 般 被 稱 為 有 婚 姻 或 家 庭 關 係 的 人 士

之 間 所 發 生 涉 及 襲 擊 或 破 壞 社 會 安 寧 的 行 為 」。所 謂「 有 婚

姻 或 家 庭 關 係 者 」包 括 已 婚、分 居 或 離 婚 的 夫 婦、同 居 或 前

度 同 居 情 侶 (不 論 性 別 )及 情 侶 或 前 度 情 侶 (不 論 性 別 )。  

(2) 「 家 庭 暴 力 刑 事 」 案 件 包 括 謀 殺 、 誤 殺 、 傷 人 、 嚴 重 毆 打 、

強 姦 、 非 禮 、 刑 事 恐 嚇 、 刑 事 毀 壞 及 藏 有 攻 擊 性 武 器 等 。  

  警 方 並 無 備 存 其 他 統 計 數 字 。   

 

 

簽 署 ︰   

姓 名 ：  曾 偉 雄  

職 銜 ：  警 務 處 處 長  

日 期 ：  31.3.2011 



 

 
 審 核 2011-12 年 度  答 覆 編 號  

開 支 預 算  S-SB006 

 問 題 編 號  
  SV037 

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總 目 ：  70 入 境 事 務 處  分 目 ：  

綱 領 ：  (3)  入 境 後 管 制  

管 制 人 員 ：  入 境 事 務 處 處 長  

局 長 ：  保 安 局 局 長  

問 題 ：   

請 當 局 提 供 下 述 資 料 ： 在 大 專 院 校 就 讀 的 海 外 及 內 地 學 生 於 畢 業 後 ， 獲 准 延 期 逗

留 以 便 在 香 港 工 作 的 人 數 為 何 ？  

提 問 人 ：  余 若 薇 議 員  

答 覆 ：   

自 2008 年 5 月 19 日 推 出 非 本 地 畢 業 生 留 港 就 業 安 排 至 今 年 2 月 底，入 境 事 務 處

共 批 准 10 402 名 非 本 地 畢 業 生 在 港 逗 留 ， 其 中 9 928 名 為 內 地 人 ， 474 名 為 非 內

地 人 。  

 

 
 

 

 

簽 署 ︰   

姓 名 ：  陳 國 基  

職 銜 ：  入 境 事 務 處 處 長  

日 期 ：  30.3.2011 



 

 
 審 核 2011-12 年 度  答 覆 編 號  

開 支 預 算  S-SB007 

 問 題 編 號  
  S083 

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總 目 ：  70 入 境 事 務 處  分 目 ：  

綱 領 ：  (2)  入 境 時 管 制  

管 制 人 員 ：  入 境 事 務 處 處 長  

局 長 ：  保 安 局 局 長  

問 題 ：   

保 安 局 指 2011-12 年 度 需 特 別 留 意 事 項 ， 包 括 「 把 e-道 服 務 擴 展 至 經 常 訪 港 的 合

資 格 內 地 旅 客 」 。 請 政 府 當 局 告 知 ：  

(a) 在 2011-12 年 度 ， 預 計 上 述 合 資 格 內 地 旅 客 數 目 增 幅 為 何 ； 及  

(b) 擴 展 上 述 e-道 涵 蓋 層 面 預 算 需 多 少 新 增 人 力 資 源 和 開 支 （ 請 列 舉 新 增 硬 件 數

目 、 開 支 和 新 增 人 手 數 目 、 職 級 和 薪 酬 開 支 ） 。  

提 問 人 ：  謝 偉 俊 議 員  

答 覆 ：  

(a) 入 境 事 務 處 （ 入 境 處 ） 計 劃 在 2012 年 1 月 開 始 ， 擴 展 e-道 服 務 予 經 常 訪 港

的 內 地 旅 客，預 計 在 2011-12 年 度（ 即 截 至 2012 年 3 月 ）可 符 合 資 格 而 新 增

登 記 的 內 地 旅 客 約 為 7 萬 人 。  

(b) 財 務 委 員 會 2010 年 7 月 2 日 批 准 了 一 項 247,515,000 元 的 非 經 常 性 預 算 開

支 ， 為 入 境 處 處 理 電 子 往 來 港 澳 通 行 證 及 擴 展 e-道 服 務 ， 相 關 的 硬 件 包 括 伺

服 器 、 打 印 機 和 閱 讀 器 等 。 入 境 處 無 須 為 推 行 上 述 項 目 增 加 額 外 人 手 。  

 

簽 署 ︰   

姓 名 ：  陳 國 基  

職 銜 ：  入 境 事 務 處 處 長  

日 期 ：  30.3.2011 



 

 
 審 核 2011-12 年 度  答 覆 編 號  

開 支 預 算  S-SB008 

 問 題 編 號  
  S084 

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總 目 ：  45 消 防 處  分 目 ：  

綱 領 ：  (1)消 防 服 務  

管 制 人 員 ：  消 防 處 處 長  

局 長 ：  保 安 局 局 長  

問 題 ：  消 防 處 委 託 效 率 促 進 組 於 2010 年 12 月 向 保 安 局 及 消 防 處 提 交 研 究 報

告 ， 報 告 建 議 消 防 處 應 設 立 採 購 組 以 統 籌 所 有 採 購 項 目 ， 有 關 建 議 的

詳 情 請 參 閱 政 府 向 立 法 會 提 交 文 件 CB(2)767/10-11(04)的 附 件 。 就 此 ，

消 防 處 曾 向 立 法 會 表 示 會 整 合 相 關 單 位 的 人 員 並 成 立 專 責 採 購 組 ， 負

責 統 籌 所 有 採 購 項 目 。 請 當 局 告 知 ：  

(1) 該 項 計 劃 的 詳 情 內 容 ， 是 否 與 效 率 促 進 組 的 建 議 一 致 ；  

(2) 對 人 手 編 制 及 財 政 的 影 響 ； 及  

(3) 預 計 新 安 排 的 實 施 日 期 。  

提 問 人 ：  黃 毓 民 議 員  

答 覆 ：  (1) 消 防 處 接 納 效 率 促 進 組 研 究 報 告 的 建 議 ， 整 合 涉 及 採 購 消 防 裝 備

工 作 的 相 關 單 位 的 人 員 ， 並 成 立 專 責 採 購 組 ， 負 責 統 籌 所 有 採 購

項 目 ， 計 劃 的 實 施 內 容 與 效 率 促 進 組 的 建 議 一 致 。  

(2) 專 責 採 購 組 除 原 有 的 編 制 外 ， 會 新 增 5 個 職 位 。 此 外 ， 1 名 助 理

消 防 區 長 及 1 名 高 級 消 防 隊 長 ， 亦 會 透 過 內 部 調 配 歸 入 專 責 採 購

組 。  

 專 責 採 購 組 淨 增 設 職 位 的 財 政 安 排 如 下 ：  

職 級  新 增 職 位 的 數 目 薪 酬 * 

消 防 區 長  1  999,360 元  

助 理 消 防 區 長  1  832,140 元  

高 級 消 防 隊 長 /消 防 隊 長 1 579,480 元  

高 級 物 料 供 應 主 任  1  667,680 元  

機 電 工 程 師  1  550,050 元  

總 計 ：  5  3 ,628,710 元  

 *2011-12 年 度 按 薪 級 中 點 估 計 的 年 薪  



 

 

 

(3) 消 防 處 將 於 2011 年 4 月 1 日 成 立 採 購 組 。  

 

 

 

簽 署 ︰   

姓 名 ：  盧 振 雄  

職 銜 ：  消 防 處 處 長  

日 期 ：  29.3.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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